
迎
接
高
齡
邁
向
未
來

社
會
全
面
的
進
步
，
生
活
水
準
的
提
高
、
醫
療
衛
生
的
改
善
以
及
人
口
政
策
的
推
行

等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出
生
率
急
速
降
低
，
國
民
平
均
壽
命
的
延
長
(
如
附
表
一
)
導
致

老
人
人
口
占
總
人
口
數
比
率
的
增
加
(
如
附
表
二
)
自
民
國
七
十
年
的
四
﹒
四
一
%
增
為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的
六
﹒
八
%
'
預
估
至
明
(
八
十
三
)
年
初
，
即
可
達
七
﹒
一
%
'
邁
入
聯

合
國
認
定
的
高
齡
化
社
會
。
為
因
應
日
漸
增
多
的
老
年
人
口
在
社
會
上
、
經
濟
上
所
可
能

造
成
的
影
響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老
人
福
利
法
公
布
以
來
，
各
級
政
府
已
針
對
老
人
之
迫

切
需
要
，
積
極
推
展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鼓
勵
三
代
同
堂
。
(
如
附
表
三
、
四
)

現
行
的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包
括
如
下
﹒
.

、
老
人
扶
養
.. 

1

現
有
公
私
立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中
之
四
十
二
所
(
含
台
灣
省
卅
七
所

、

台
北
市
四
所

、
高
雄
市
一
所
)
，
可
收
容
人
數
約
九
千
餘
人
，
其
中
公
費
安
養
老
人
為
六
千
餘
人
，
自

費
安
養
老
人
約
三
千
人
。
地
方
政
府
及
民
間
圓
體
更
依
實
際
需
要
擴
建
或
增
建
扶
養
設
施

陳
淑
敏

，
以
增
加
自
費
安
養
收
容
量
。

2

社
會
安
養
堂
:
台
灣
省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負
責
之
安
養
堂
二
十
六
所
，
共
可
收
容
六

三
0
人
。

3

成
立
老
人
公
寓

•• 

協
助
老
人
留
住
於
社
區
中
，
目
前
台
南
市
、
高
雄
縣
、
台
北
縣

政
府
獲
內
政
部
補
助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各
乙
所
，
約
有
八
八

O
床
規
模
，
預
定
至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六
月
底
完
成
，
另
台
北
市
政
府
亦
已
著
手
籌
設
老
人
公
寓
二
座
，
預
定
至
民
國
八
十

六
年
完
工
後
可
增
收
一
九
一
人
。

4

退
輔
會
主
管
之
榮
民
之
家
十
四
所
，
共
收
容
安
養
榮
民
約
一
萬
六
千
餘
人
。
(
另

外
住
榮
民
十
一
萬
四
千
餘
人
)
。

二
、
老
人
療
養
.. 

為
使
罹
思
長
期
慢
性
病
癱
瘓
老
人
有
適
當
之
養
護
場
所
，
現
有
公
、
私
立
療
養
機
構

九
所
(
含
台
灣
省
六
所
、
台
北
市
三
所
)
及
附
設
於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之
療
養
設
施
十
七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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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約
一
千
餘
床
，
其
中
三
所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接
受
內
政
部
獎
助
興
建
之
附
設
老
人
療
養
(

護
)
所
四
處
及
台
北
市
政
府
籌
設
之
二
所
養
護
中
心
，
預
定
至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於
完
工
後

可
增
加
收
容

一
千
七
百
餘
人
。

三
、
老
人
休
養
、
服
務

包
括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、
社
區
松
柏
俱
樂
部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、
老
人
會
等
共
計
約
三
千

餘
單
位
遍
佈
社
區
。
內
政
部
更
動
用
專
款
補
充
各
機
構
內
部
設
備
，
使
其
更
能
滿
足
老
人

需
求
。四

、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補
助
.. 

為
照
顧
未
進
住
仁
愛
之
家
之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，
臺
灣
省
、
台
北
市
及
高
雄
市
每
月

均
補
助
每
人
生
活
費
用
約
四
、
六
五
0
元
。

五
、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.. 
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每
月
未
達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(
台
北
市
為
五
、
七
三
0
元
、
台
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為
四
、
六
五

0
元
、
金
門
縣
為
四
、

0
0
0

元
、
連
江
縣
為
三
、
二

0

0
元
)
一
﹒
五
倍
，
未
經
政
府
補
助
(
低
收
入
生
活
補
助
除
外
)
亦
未
經
收
容
安
置
之
六
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，
每
人
每
月
發
給
二
、

-
o
o
l
三
、
0
0
0

元
之
生
活
津
貼
。
(
如

附
表
五
)
。

六
、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住
宅
設
施
設
備
補
助
改
善

為
鼓
勵
老
人
留
養
家
中
，
內
政
部
補
助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改
善
、
修
繕
其
現
住
自
有

屋
內
衛
浴
、
廚
房
、
排
水
、
肝
室
等
硬
體
設
備
。

七
、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
為
使
居
住
在
家
中
老
人
，
仍
能
享
受
政
府
溫
情
關
懷
，
臺
灣
省
二
十

一
個
縣
市
及
台

北
、
高
雄
兩
直
轄
市
均
有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之
提
供
，
目
前
實
施
對
象
以
低
收
入
戶
及
清
寒

戶
為
主
。八

、
老
人
長
青
學
苑

為
提
升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層
次
，
推
展
老
人
文
化
性
福
利
，
內
政
部
補
助
各
縣
市
、
鄉

鎮
籌
建
、
籌
設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(
或
文
康
中
心
)
或
長
青
學
苑
'
辦
理
各
項
適
於
老
人
之

活
動
，
提
供
老
人
再
充
實
、
再
教
育
機
會
並
擴
大
生
活
層
面
。

九
、
老
人
醫
療
服
務

1

直
轄
市
及
縣
轄
市
政
府
定
期
舉
辦
老
人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，
公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對
老
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予
以
優
待
，
老
人
及
其
扶
養
親
屬
無
力
負
措
醫
療
費
用
者
，
得
依
法
申

請
醫
療
補
助
。

2

辦
理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，
以
使
在
全
民
健
保
未
完
成
以
前
，
提
供
醫
療
補

助
以
加
強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。

3

辦
理
清
寒
家
庭
老
人
重
病
住
院
看
護
費
，
以
使
老
人
因
重
病
住
院
無
專
人
看
護
期

間
能
獲
得
妥
善
照
顧
。

十
、
老
人
乘
車
優
待
.. 

依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
」
第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老
人
搭
乘
圍
內
公
、
民
營
水
、
陸
、
空
公
共

交
通
工
具
、
進
入
康
樂
場
所
及
參
觀
文
教
設
施
，
予
半
價
優
待
。
其
中
台
北
市
、
台
北
縣

、
桃
園
縣
、
基
陸
市
、
台
南
市
、
高
雄
市
等
六
個
地
區
，
老
人
乘
車
完
全
免
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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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、
試
辦
老
人
日
間
照
護
服
務

自
七
十
六
年
度
起
，
由
本
部
撥
款
補
助
縣
市
及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辦
理
老
人
日
問
照
顧

服
務
，
可
調
劑
老
人
日
間
生
活
之
單
調
無
聊
，
又
可
免
除
就
業
中
子
女
日
間
難
以
照
顧
老

人
之
困
擾
。

十
二
、
試
辦
屆
齡
退
休
研
習
營

.. 

自
七
十
九
年
度
起
，
由
本
部
撥
款
補
助
縣
、
市
辦
理
於
三
年
內
將
屆
齡
退
休
者
之
研

習
營
，
增
強
民
眾
規
畫
自
身
銀
髮
生
涯
之
能
力
及
相
關
知
識
。

十
三
、
配
合

「
三
代
同
堂
」
政
策
各
種
措
施
.. 

除
於
所
擬
老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案
中
明
列
政
府
應
興
建
適
合
三
代
同
堂
居
住
之
國
民

住
宅
優
先
提
供
與
老
人
同
住
之
三
代
同
堂
家
庭
購
置
或
租
貫
之
規
定
外
，
男
內
政
部
現
已

透
過
獎
助
及
委
託
方
式
辦
理
各
種
老
人
社
區
服
務
，
如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、
老
人
營
養
午
餐

、
改
善
老
人
住
宅
、
老
人
日
託
服
務
，
期
透
過
各
項
服
務
使
老
人
能
於
家
庭
中
頤
養
天
年

，
發
揮
我
國
固
有
傳
統
孝
道
。

十
四
、
其
他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
除
了
上
述
幾
個
福
利
措
施
外
，
省
市
政
府
並
依
其
轄
內
老
人
之
所
需
，
分
別
舉
辦
老

人
人
力
銀
行
、
老
人
志
願
服
務
園
、
老
人
長
青
公
車
、
老
人
營
養
午
餐
、
老
人
運
動
會
、

園
遊
會
、
老
人
才
藝
競
賽
、
老
人
講
座
、
編
輯
老
人
長
春
叢
書
等
。
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努
力
的
重
點
﹒
.

一
、
修
訂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以
求
健
全
老
人
福
利
法
制
基
礎

法
治
國
唯
法
是
從
，
而
政
策
之
推
行
必
須
有
相
關
法
規
的
頒
布
，
為
因
應
社
會
急
邊

需
求
及
我
國
人
口
結
構
老
化
之
趨
勢
，
內
政
部
早
已
著
手
收
集
相
關
國
內
外
資
料
及
民
間

反
應
以
利
修
訂
老
人
福
利
法
時
能
確
實
配
合
社
會
需
求
，
國
家
財
政
狀
況
，
及
世
界
潮
流

等
。
老
人
福
利
法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制
訂
至
今
，
諸
多
福
利
規
定
有
待
加
強
與
充
實
，
在

召
開
多
次
修
法
研
討
會
議
及
相
關
座
談
、
公
聽
會
後
，
老
人
福
利
法
之
修
訂
將
朝
保
障
老

人
經
濟
生
活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精
神
休
閒
生
活
、
老
人
保
護
及
增
訂
罰
則
等
方
向
原
則
來
提

昇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。

詳
言
之
，
該
法
擬
修
訂
重
點
包
括
:
(
修
正
條
文
對
照
詳
如
附
錄
一
)

U
U增
列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應
設
專
責
單
位
或
置
專
責
人
員
以
加
強
業
務
推
展
。

ω
規
定
老
人
福
利
行
政
人
員
比
例
及
預
算
來
源
。

臼
降
低
老
人
法
定
年
齡
為
六
十
五
歲
。

回
修
改
及
充
實
老
人
四
類
福
利
機
構
之
種
頸
、
範
園
，
並
為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，
擬
准

許
小
型
設
立
者
免
辦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。

的
問
朝
「
國
民
住
宅
優
先
提
供
予
三
代
同
堂
之
國
民
租
貨
及
專
案
興
建
老
人
住
宅
」
等

方
式
，
解
決
老
人
居
住
問
題
。

的
增
列
政
府
應
採
社
會
保
險
方
式
逐
步
實
施
年
金
制
度
之
規
定
。

的
增
訂
老
人
保
護
相
關
規
定
。

川W增
訂
罰
則
。

二
、
配
合
老
人
福
利
需
求
，
研
創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措
施
，
逐
年
增

編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相
關
預
算
經
費

自
七
十
九
年
度
二
億
餘
元
，
八
十
年
度
的
十
二
億
六
千
三
百
萬
餘
元
，
八
十
一
年
度

的
十
億
六
千
一
百
萬
餘
元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的
十
六
億
三
千
萬
餘
元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的
十
九

億
六
千
四
百
萬
餘
元
，
尚
不
包
括
本
(
八
十
三
)
年
度
開
辦
之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
預
算
數
(
預
估
需
約
九
億
元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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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積
極
宣
導
公
設
民
營
或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之
風

氣
，
以
全
面
進
行
老
人
福
利
建
設
工
作

內
政
部
訊
5

各
訂
頒
之
「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作
業
要
點
」
規
定
中
即
明
訂
除

了
省
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及
各
公
立
機
構
外
，
各
民
閩
、
私
立
立
案
之
財
團
法
人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、
寺
廟
、
教
堂
等
都
為
本
部
獎
助
、
鼓
勵
之
對
象
外
，
更
鼓
勵
各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
設
立
、
推
展
之
各
類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、
措
施
，
採
取
公
設
民
營
或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、
經
營

之
方
式
進
行
。

四
、
規
畫
以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加
強
老
人
安
養
、
療
養
照
顧
工
作
，

以
解
決
老
人
居
住
及
醫
療
健
康
問
題

依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之
統
計
資
料
.. 
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五
十
五
歲
|
五
十
九
歲
者
及
民

國
八
十
年
六
十
歲
l

六
十
四
歲
者
希
望
未
來
進
住
機
構
安
養
之
比
率
各
為
三
﹒
一
七
%
及

三
了
五
四
%
，
該
處
於
八
十
年
十
二
月
底
所
提
之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更
指
出

，
三
個
月
內
有
六
O
%
以
上
老
人
會
赴
醫
院
或
診
所
治
療
，
其
中
病
情
較
重
而
曾
經
住
院

者
為
四
﹒
二
%
'
平
均
住
院
次
數
為
一
﹒
二
四
次
，
每
次
住
院
天
數
為
二
一
﹒
八
八
天
，

針
對
老
人
安
、
療
養
及
醫
療
需
求
之
日
益
殷
切
，
本
部
已
朝
鼓
勵
興
建
老
人
療
簧
機
構
增

加
療
簧
床
位
或
透
過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、
老
人
日
託
、
老
人
公
寓
、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或
辦

理
改
善
老
人
住
宅
設
施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、
重
病
住
院
看
護
費
用
補
助
及
擴
大
老
人
免
費

健
康
檢
查
等
社
區
化
照
顧
服
務
，
協
助
家
庭
方
便
留
養
老
人
，
並
促
使
老
人
獲
得
妥
善
照

顧
。

五
、
重
視
觀
念
獻
迪
及
宣
導
，
並
協
助
老
人
發
揮
潛
能
，
再
創
人

生
第
二
春

內
政
部
針
對
老
人
人
力
再
運
用
之
工
作
，
係
採
鼓
勵
老
人
獻
身
志
願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
工
作
之
方
式
，
亦
即
為
無
酬
、
義
務
性
工
作
(
僅
酌
給
交
通
費
及
意
外
平
安
保
險
費
)
，

至
於
老
人
再
投
入
有
酬
就
業
行
列
，
涉
及
國
家
整
體
就
業
人
口
結
構
，
就
業
資
源
分
配
等

問
題
，
建
議
宜
由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(
如
勞
委
會
、
經
濟
部
、
人
事
行
政
局
等
)
從
長
審
慎

研
議
，
惟
繼
續
推
動
長
青
學
苑
、
老
人
大
學
等
以
吸
收
新
知
並
充
實
生
活
，
提
昇
境
界
。

六
、
研
究
建
立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，
以
保
障
老
人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
老
人
福
利
需
求
中
經
濟
生
活
之
保
障
最
屬
迫
切
，
全
世
界
已
有
很
多
國
家
提
供
老
年

給
付
措
施
，
並
大
多
數
皆
採
年
金
制
，
亦
即
年
金
保
險
已
成
為
當
前
世
界
各
國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發
展
之
共
同
趨
勢
，
惟
在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尚
未
建
立
以
前
，
未
納
入
保
險
體
系

之
民
眾
(
如
老
人
)
則
需
採
生
活
津
貼
方
式
補
強
其
經
濟
保
障
。
內
政
部
除
於
老
人
福
利

法
修
正
草
案
增
列
社
會
保
險
方
式
逐
步
實
施
年
金
制
度
之
規
定
外
，
本
制
年
度
開
辦
之
中
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發
放
措
施
即
為
補
強
措
施
之
一
，
期
在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末
實
施
前

保
障
老
人
之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。

迎
接
高
齡
化
社
會
之
到
來
，
針
對
高
齡
化
社
會
之
多
元
複
雜
，
銳
意
改
進
，
創
新
業

務
，
為
加
強
推
動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之
要
訣
，
內
政
部
為
凝
聚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規
畫

推
動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，
除
成
立
「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研
議
小
組
」
自
本
制
年
九
月
十
一
日
起

至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止
辦
理
先
進
國
家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系
列
座
談
會
，
邀
集
專
家
學
者
進
行

十
一
場
次
的
各
國
年
金
制
度
之
介
紹
及
比
較
，
更
於
本
制
年
十
月

二
日
舉
辦
「
老
人
福
利

研
討
會
」
特
再
邀
集
立
法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召
集
委
員
、
行
政
院
以
下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業
務

主
管
及
承
辦
人
員
，
各
級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、
團
體
代
表
，
就
教
於
老
人
福
利
學
者
及
各
大

學
院
校
社
會
(
工
作
)
學
系
所
主
任
、
所
長
，
共
同
從
敬
老
倫
理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住
居
安

養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文
康
休
閒
及
社
會
參
與
來
探
討
，
希
望
能
掌
握
方
向
落
實
老
人
福
利
服

務
。(
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科
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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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台灣地區76 、 77 、 78 、 79 、 80年簡易生命平均餘命

至三寸啥也 0歲 10歲 20歲 30歲 40歲 50歲 60歲 70歲 80歲

男 71.09 61. 91 52.49 43.27 34.12 25.53 17.62 10.82 5.9 
民國76年 女 76.31 67 57.24 是7.59 38.04 28.77 20.09 12.54 6.93 

合計 73.7 64.46 52 .41 45.43 36.08 27.15 18.86 11.68 6.415 
男 70.99 61.82 57.19 43.24 34.15 25.58 17.75 10.93 5.93 

民國77年 女 76.99 66.39 52.49 47.54 37.97 28.69 20.06 12.52 6.81 
合計 73.99 64.11 54.84 45.39 36.06 27.14 18.91 11.73 6.37 
男 71. 1 61. 91 52 .49 43.31 34.24 25.72 17.88 11. 04 6.05 

民國78年 女 76 .48 67.22 57.48 47.85 38.31 29.05 20.4 12.76 7.11 
合計 73.79 64.57 54.99 45.58 36.28 27.39 19.14 11.9 6.58 
男 71.33 62.11 52.63 43.41 34.35 25.76 17.93 11.11 6.12 

民國79年 女 76.75 67.45 57.7 48.06 38.52 29.23 20.51 12.88 7.19 
A口~ 告函一r 74.04 64.78 55.17 45.74 36 .44 27.5 19.22 12 6.655 
男 71.83 62.58 53.06 43.86 34.79 26.19 18.36 11.49 6 .41 

民國80年 女 77.15 67.81 58.05 48.39 38.82 29.53 20.80 13.10 7.29 
合計 74 .49 65.20 55.55 46.13 36.81 27.86 19.58 12.30 6.85 

附表二 台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數統計

東 總人
65歲以上人口 70歲以上人口 80歲以上人口

佔比總人 佔總比人 佔比總人
口數 人 口 數 口例 人 口 數 口上例 人 口 數 口例

( % ) ( % ) ( % ) 

69年 17 ,805 ,067 762 ,234 4.28% 412 ,151 2.31 % 76 ,686 0 .43% 

70年 18 ,135 ,508 798 ,961 4.41% 439 ,698 2.42% 82 ,381 0.45% 

71年 18 ,457 ,883 838 ,287 4.54% 474 ,729 2.57% 88 ,490 0.48% 

72年 18 ,732 ,938 875 ,468 4.67% 503 ,180 2.69% 93 ,094 0.50% 

73年 19 ,012 ,512 921 ,652 4.85% 536 ,851 2.82% 100 ,523 0.53% 

74年 19 ,258 ,053 973 ,106 5.05% 567 ,609 2.95% 110 ,696 0.57% 

75年 19 ,454 ,610 1 ,026 ,561 5.28% 589 ,895 3.03% 116 ,122 0.60% 

76年 19 ,672 ,612 1 ,089 ,406 5.54% 623 ,569 3.17% 125 ,603 0.64% I 

77年 19 ,903 ,812 1 ,141 ,747 5.74% 653 ,602 3.28% 132 ,774 0.67% I 

78年 20 ,107 ,440 1 ,197 ,162 5.95% 683 ,463 3. 是0% 142 ,754 0.71 % 

79年 20 ,352 ,966 1 ,264 ,277 6.21% 719 ,259 3.53% 151 ,454 0.74% 

80年 20 ,556 ,842 1 ,340 ,792 6.52% 770 ,880 3.75% 164 ,447 0.80% 

81年 20 ,752 ,494 1 ,411 ,347 6.80% 818 ,757 3.95% 181 ,755 0.88% 

資料來源:內政部統計提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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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台灣地區扶、療養設施統計表

L請問 台灣省 台北市 高雄市 小計 總計 備 註

機構數 37 4 42 42 

可扶養人數
公費 4 ,336 1 ,781 418 6 ,535 
自費 2 ,292 187 2 ,926 

9 ,461 
扶

.447 

人實際扶數養 公費 3 ,156 1 ,643 416 5 ,215 
養 自費 1 ,690 445 187 2 ,322 

7 , 537 

機 人實際療養數 公費 460 O O 460 
自費 171 O O 171 構

興建中 新建 4 O O 4 4 預入定機8構4年總6數月完工增建1處不列
機構數 增建 1 O O l 

可扶自養人數
(費) 1 ,200 O 01 1 ,200 1 ,200 

機構數 6 3 O 9 9 

療 可扶養人數
公費 305 87 O 392 
自費

846 
454 O O 454 

養
人實際扶養數 公費 256 85 O 341 

自費
547 

機 204 2 O 206 

構 興機 建構 數中
附設 4 O O 4 

2 構台附設數灣於省，扶預興養定建機8中7構年之底不4處完另養計工護入所總機係
新建 O O O 2 

可療養人數 540 1 ,250 01 1 ,790 1 ,7SJ 台北市2處預定87年完工

老 所 數 3 2 O 5 5 台北市3處預定86年完工

人
公
寓 可扶養人數 880 191 01 1 ,071 1 ,071 台北市2處預定86年完工

所 數 26 O O 26 26 
政另府安內政設部立682-年8度處預社定區補安助養地設施方社安區

可扶養人數 630 O O 630 630 可養300人

養
呈品ι.

實際扶養人數 546 O O 546 546 

機 構 數 14 14 14 

榮
民 內住榮民數 16 ,314 16 ,314 130 ,946 之
家

外住榮民數 114 ,63: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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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
元

二
款
每
位
生
老
人
月
加
發
老

4
，8
00
元

75
6

，0
00
元

75
6

，0
00
元

的
人

三
款

人每
位活

老津
人貼

每2月
，加10

0發元
老

人
生
活
津
貼

2
，1
00
元

l低
津另

收對
入老

人生
活入

津戶
由貼

部收
政分

﹒於
擔由

2本最，
部低
按生
人費頭
補
助

2，
10

0兀
，
(
不
分
一
款
、
一
款
或
二
款
)

備
註

2 
於
中
低
收
其

內(
入
介
負

活
用

1至
1
.
5倍
者
)

'6
5歲
以
上
老
人
，
每
月
加
發
之
生
活

合
計

42
8

，4
00

，0
00
元

47
1

，4
92

，0
00
元

35
，7
10
人

貼
部
分
，
中

部
1
0
0
元

附
表
五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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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h
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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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

私人或一團可
一， 自『、F﹒ -/i\- 福五 他其方 。四 .一 進一

社會 按年專 條 利促進 條 條 在縣 條 條 老條 章

人
利福 列 級各政 委員會 各級主 項前式各 各

為執行
(老 本 福為 總

獎助 獎助' 級政府 級政府 市人 所法 利宏揚 修體 基之 福
捐 金老府老

, 管當為
有 為利 稱 窩星 里星

則
贈 。人 辦民得 關 縣之 老
。 福人 法為間以 老 (主 人

利預 利福 組織規其 值調 由委 人 )市政 機管關 ' 
各之託 用晶 係 法，

算。 之經費來 級政 。 興建 利務業 年指 。 維護老程、 府 正

由' 研究 府定 、 。在 滿

撥款 ' 央為中 一t\、 人
源左如。 央主中 審議、 之 級各主 十 健康

。 補

本職掌或t刀b之
五

助 政內 歲 ' 
、 機管關 以 安定
興建 部 上 條

;之 老
去且几又 冒 應 在省 人 人之。 及推動 施 ' 設專責 。 生
委 對 ( 活

老 託經營 老 市 ' 
人 人 單位專萬置宜

、...-'

前面 供提 為
文平iJ 、 處社會' 委 服務

應 託
設 m~ 與前面 ( 

老 務 人 局 ' 
人 或 利 員 、...-' 增

第 第 第 第 第 第
t\ \ 、五 獎助刀可

四 制一

條 者學條 條 在縣 條 條 定本法 條
各 ，為 教

各 (老 本 。 宏為級 分促 、級 市人 法所 現政 別設 進有 慈善 政府 )禍 敬揚府 為利 稱老
應按 立關 及公 及 縣之 老

老老 公 (主 人 美

年編 人人 益立 )市政 機管關 ' 德
福而自

體等圖 機構應 係 ' 
列 利利 指年滿 安定 行老 促事 府

人 進項 為各 老
福 委，

幸 事掌萬 七 人
利預 員會 級各 十歲 生

活

算 ;主 政內 以 ' 
。

i規程 i 
上 維護老並 t日2 部 之 條

得動 ' ' 人
對 在省 。 人

用 聘請得 老 健康
社 人 ( 

福利會基
自有 提 市 ' 
央中 單關 供 、...-' 增進

B~ 為
文主位 務 處社會 老

金 機管關 代及表 與 人
。 耶昌 福

和j ( 利
定專

' 局 ' 
之家 立出 ) 特
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 一105一

附
錄
一老

人
福
利
法
修
正
草
案
條
文
對
照
表



第
七
條

得
督
促
、
協
助
之
。

有
法
定
扶
養
義
務
之
人
應
善
盡
舉
養
老
人
之
責
，
各
級
政
府
及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
第
八
條

各
級
政
府
為
提
高
老
人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素
質
，
應
經
常
舉
辦
專
業
訓
練
。

前
項
專
業
人
員
之
資
格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第
二
章

福
利
機
構

第
九
條
咄
方
政
肘
應
視
需
要
設
立
並
獎
助
私
人
設
立
左
列
各
類
老
人
福
利
機
構.. 

一
、
封
劃
樹
欄
•• 

以
封
劃
副
劃
蚓
川
或
留
養
無
扶
養
義
務
之
親
屬
或
扶
養
義
務
之
親
屬
無

扶
養
能
力
之
老
人
為
目
的
。

二
、
劃
調
欄
欄
.. 

以
闖
關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疾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為
目
的
。

=
一
、
刻
劇
樹
欄

.. 

以
舉
辦
老
人
休
閒
、
康
樂
、
刻
劃
閥
割
及
聯
誼
活
動
為
目
的
。

回
、
睏
蚓
楓
樹
•. 

以
提
供
老
人
制
調
劑
訓
叫
樹
闢
睏
蚓
叫
樹
割
睏
蚓
叫
鉗
制
睏
蚓
叫
刮
圖

剖
開
闊
闢
睏
蚓
叫
樹
爛
爛
調
到
封
圖
等
綜
合
性
服
務
為
目
的
。

制
明
樹
欄
割
瑚
樹
叫
固
樹
叫
劉
瑚
叫
圳
叫
周
回
圖
等
設
立
標
準
'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
關
定
之
。調

→
調
各
類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之
獎
助
辦
法
，
由
劉
樹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第
一
項
各
類
機
構
，
得
單
獨
或
綜
合
辦
理
;
並
得
就
其
所
提
供
之
設
施
或
服
務

蚓
制
費
用
，
以
制
關
到
創
制
副
別
。

法|

利
員

，
應
俄
醫
痴
蚓
、
=

第
十
條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之
名
稱
，
除
應
依
前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標
明
其
業
務
性
質
外
;
到

出
蚓
制
制
阿
劉
胡
剖
川
闡
崗
山
詞
蝴
淵
酬
閥
割
剝
削
憫
;
其
由
民
間
設
立
者
，
應
冠
以
私

占
斗
二
{
子
。

第
七
條
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應
視
需
要
設
立
並
獎
助
私
人
設
立
左
列
各
類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﹒
.

一
、
扶
養
機
構
:
以
留
養
無
扶
養
義
務
之
親
屬
或
扶
養
義
務
之
親
屬
無
扶
養
能
力
之
老
人

為
目
的
。

二
、
療
養
機
構
.. 

以
療
養
罹
恩
長
期
慢
性
疾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為
目
的
。

有
休
養
機
構
:
以
舉
辦
老
人
休
閒
、
康
樂
及
聯
誼
活
動
為
目
的
。

回
、
服
務
機
構
:
以
提
供
老
人
綜
合
性
服
務
為
目
的
。

前
項
各
鑽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'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私
人
設
立
各
額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之
獎
助
辦
法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第
一
項
各
類
機
構
，
得
單
獨
或
綜
合
辦
理
;
並
得
就
其
所
提
供
之
設
施
或
服

務
酌
收
必
要
之
費
用
。

第
八
條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之
名
稱
，
除
應
依
前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標
明
其
業
務
性
質
外
;
其

由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或
鄉
(
鎮
)
設
立
者
，
除
應
冠
以
該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
或
鄉
(
鎮
)
之
名
稱
;
其
由
民
問
設
立
者
，
應
冠
以
私
立
二
字
。

期回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06一



第
十
一
條
創
辦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應
以
申
請
書
載
明
左
列
事
項
，
申
請
當
地
主
管

機
關
許
可
:

一、
名
稱
及
地
址
。

二
、
組
織
性
質
及
管
理
計
畫
。

=
一
、
經
費
來
源
及
預
算
。

四
、
業
務
性
質
及
規
模
。

五
、
創
辦
人
姓
名
、
地
址
及
履
歷
。

前
項
經
許
可
後
，
應
層
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第
十
二
條

經
許
可
創
辦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者
，
應
於
三
個
月
內
辦
理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
。
但
小
型
設
血
且
不
對
付

劃
詞
。

第
十
三
條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按
年
將
工
作
報
告
及
收
支
報
告
送
請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;
主

管
機
關
對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予
輔
導
、
監
督
及
評
鑑
。

創
辦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應
以
申
請
書
載
明
左
列
事
項
，
申
請
當
地
主
管
機

第
九
條

關
許
可.. 

一
、
名
稱
及
地
址
。

一一
、
組
織
性
質
及
管
理
計
畫
。

一
二
、
經
費
來
源
及
預
算
。

四
、
業
務
性
質
及
規
模
。

五
、
創
辦
人
姓
名
、
地
址
及
履
歷
。

前
項
經
許
可
後
，
應
層
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備
案
。

第
十
條

經
許
可
創
辦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者
，
應
於
三
個
月
內
辦
理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。

前
項
期
間
，
如
有
正
當
理
由
，
得
申
請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延
長
之
;
逾
期

不
辦
者
，
原
許
可
失
其
效
力
。

第
十
二
條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按
年
將
工
作
報
告
及
收
支
報
告
送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;
主

管
機
關
對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予
輔
導
、
監
督
及
評
鑑
。
私
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成
績
優

良
者
，
應
予
獎
助
;
辦
理
不
善
者
，
前
即
限
期
改
進
;
其
違
反
法
令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應

引
叫
樹
喇
叫
蚓
別
刊
劃
伺
閥
割
仆
酬
謝
司
出
欄
關
喇
圈
。

-107一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主在中



產地十第 第十 前 施第十 一τ 第十 第 十第. 住 , , 
者主八

中央主 項前 條E 中
年金項 。 條六 時 貨。 誼勵專案性之政府R接室 五 章 四

條 條
福

保險之 老人 員住宅 單明第 晶與建 是過 長章同 興建 省 利施措 老
，..、 人

iiE 
龍備管查 也拉中 λ 施實 經濟生 主款 適告老 A老人盧家給予 之國

市 福
、-- 利構構之入老 、

標人 活保障 縣
。 準米接 ( 

依相關 , 市 務業
津受政 ) 

保社會幢 揖生活津 ' 自發白 府收 租承 住宅並, 應擇
喪葬務 給標童 容安 之 , 採綜 而賞見 專用
'之 法偉規定 貼年金、

及國並

所需費用 親屬無拉 辦者置 際層胃層百 業人
法， 要 員辦
省由 請得申 辦乎 保聽直 ' 

由 養能力 辦 理

人 理式方 理 之

其遺產 之老 (市發給 左 。

方式 非 式方， 列事項)生 死因 , 供專
擔之負 人死亡 主活津 ' 

逐步 亡 專老
而 供人 與

;時

規畫實 未再 老人 租質 老人同無，
遭當 定 同 租。

產地第十 適4口5、 十第三= 第十
者主四

老條 條

人
安居之 省( 市 老

人
福

住宅 ) 、 利機構 I 
'縣
並( 之

綜採合 ) 市主 務業

起構豐 草草 ' 

理喪譚 務聾矗之 應擇

要式方 視實
專' 際需 員辦

供老要, 理
之

遺產其 之老 人購 與單鼓勵
。

擒之負 人死亡 置草草 晶
;時

無， 需興

遭當 。建

QU 

期四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第 第 第 第 第 生 保健 第十協廿 置轄廿 親卑福 並生廿 參廿 扶養義 廿十條助四 。市三 逾利 徵得老 命二 觀文 條一 主 九條
條 條 屬無期不機構前 、 條

並 縣 教 務
妥老 (老 主繳得檢項人益草由自 者 施設 老人 之公

置康檢查 。 美善人 市人 付能納 老意同 人 親、
照志 )因 者具人 之

搭

屬力無 私立 之 依得意顧願 政無 力 , 費短依老或 系直 予乘
。以 府人 者直轄用保期 之 以國

其 職得依 奉護, 單 危血 價半 公內
負 醫療

願接知 政府由市據護與人難親親卑 擔者院、識 、影之， (憂、 F地且耳已
、 權致 縣本安請申直轄 待民 所對經 徵得並 有其生 老(及置 屬對 。 水營 方
驗 人市計所以市 依得法 人老 主
貢 福 ) 書算 需 適 、 有疏其 、 項

革闢定獻 老命 利政 之當縣 陸 以予 傷病 目
於 人、 經費 府 , 費短( 、 及
社 同身 得通用期市於 夕~

書買 孟車
方

會 意體 支 移送 知 , 保護與 ) 照 公 式 期
者 依或 之危 付 老轄直 政料 共手二λ可 ' 舉辦之' 。法人 府、 由

社 老難 院直市安及虐 通 。用 央主中會 人或 後系 ，、置老待 工 ' 老
服 之生 強血縣。人、 具 予 人
機構務

申活 ﹒ 制親( l福遺 、 以

健康檢查請於陷 執行 親卑 ) 市 進 優待
入應 予困 。屬政 康樂 ' 

予 以境 直限府 老 及
介 適當者, 血系期及 依致 場所 人 衛央中 提
紹 繳老 職權 有其 及 (共
或 安直 親納人 及 其 之

協十第 參第十 扶第十 定 保健 十第五
助八 觀文 條七 務養義 條六 之
'條 服務 條
並

教施設 老人 鍵前項康星 。 老人星f尋妥老 之公
善人 親、
照 ，士也、 予搭乘 屬無 私立顧願
。以 以國 力 醫療
其 價半 公內 擔者負 院、 之

闢接聖地知 項

識 (憂、 目
、 待民 所對 及方式經 。 y營d< 得依法 老人 方
驗 主
貢 、 ' 基關定獻 陸 以予 傷病之 央主中由於 、

社 空

iz 會 公 期舉辦者 共3t 、 甚閣會' 
社 通 。用 之
會 工 ' 老
服 具 予 人
務機 、 以 衛央中 農檢進 優
構

入
待

應 康樂 ' 生

予 老 主 及
介 場所 人 機管關 提
紹 及 供
或 及 芷 之
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nwd nu 



第 第 第 第

書，單收 盟刑 主萬 E 改草E 條
第 第 第

廿 五 制強廿 期元廿 四 以廿

十條 九條 章 仍未辦 以六 章 充實 條五行執 條八i 制施強實 容之 私立 拘役喜 經主 以元 位條前喜 普, 私立 上條
附 十 言目 老

本 本 。 依本所法
理五未 精人 有關

公法自 施行法 之人老人老 機管關下罰 仍逾期 者 萬一 經依
則 ' 了巳 則 神機

並應福 錯 人『老喝 按得次 以法
生關

布 細則 處之 法 處以即予利機併或依前 。 項規不改 下申 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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